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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ST 科龙            公告编号：2008-043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海信科龙  指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          指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海信电器          指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国际营销      指青岛海信国际营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 

海信进出口        指青岛海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信空调          指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自然人            指拟于海信国际营销担任中层以上职务的员工，合计自然人

共18 人，上述自然人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 

合资合同          指本公司、海信电器、海信进出口以及自然人签署的《青岛

海信国际营销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独立非执行董事    指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圣平先生、路清先生及张睿佳先

生 

定额成本          指生产产品所耗用材料按照最近的采购价格计算的材料成本

以及 按照工艺设定效率计算所能发生的生产过程中的制造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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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预计 2008 年全年

发生金额（人民币

万元，含税）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去年的

总金额 

海信科龙销售定制冰箱 海信国际营销 12900 

海信科龙销售定制空调 海信国际营销 24750 

海信科龙销售冷柜 海信国际营销 1600 

销售

产品

或商

品 海信科龙销售小家电

（电暖器） 
海信国际营销 1400 

40650 13.55%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海信国际营销成立于 2008 年 1 月，注册地点为：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

港路 218 号，法定代表人：于淑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

与海信电器分别出资人民币 380 万元，各持有海信国际营销 19%的股权；海信进出

口出资人民币 1,040 万元，持有海信国际营销 52%的股权；自然人共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海信国际营销 10%的股权。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企业营销策划；承办中外合资、合作生产业务，承办“三来一补”业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到本公告日，海信集团透过其下属子公司海信空调（本公司控股股东）

间接持有本公司23.15%的股份，并通过下属子公司间接控制海信进出口，海信进

出口持有海信国际营销52%的股权。 

因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信空调的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的规定，

海信国际营销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存在本公司董事在海信国际营销担任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项之规定，海信国际营销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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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鉴于海信国际营销为本公司参股的一家新成立的海外营销公司，在实际业务

操作中本公司将按照海外销售的一般规定开展业务，并通过信用证、保险等方式

确保海信国际营销向本公司按期支付销售货款。本公司认为通过上述措施，关联

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支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款。 

4、与关联人交易总额 

预计本公司和海信国际营销 2008 全年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40,650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与海信国际营销之间所进行的交易皆是在本公司日常

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进行。 

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国际营销销售定制家电成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

参考产品市价以及本公司过往年度海外销售的实际毛利率水平，按照公平合理原

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国际营销销售单台/套产品的价格＝本公司及

相关附属公司该类别产品定额成本/(1-2007 年该类别产品实际毛利率)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截止到目前，本公司所处的中国家电行业外销业务多数局限于为境外企业

代理加工，极少公司在境外市场推广自主品牌，本公司也基本没有以自有品牌出

口。而随着全球家电产业洗牌步伐的加速，全球化竞争的态势日趋激烈，发达国

家的环保指令、技术壁垒和行业标准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原材料成

本高企，上述因素都使得以OEM 为主、依靠传统成本优势的中国家电制造业面临

的经营环境日益严峻，能否提升企业的全球化运营能力，并积极推广自主品牌的

产品，成为能否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关键。通过同海信国际进行交易可

以推广本公司自主品牌，实现销售网络的全球化； 

2、同海信国际营销进行交易可以充分借助其海外销售渠道优势，积极拓展新

兴市场，争取新客户，填补市场空白，创造新的市场增长点，并形成规模制造优

势。例如，本公司可利用海信国际营销的渠道进入本公司之前并未进入的销售区

域，如阿根廷市场、俄罗斯市场、北非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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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海信国际营销进行交易可以弥补出口渠道和形式单一的不足。由于本公

司过于依赖OEM 代工，对终端市场的了解和把握不深入，价格竞争激烈，导致出

口毛利水平偏低，而自有品牌推广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通过同海信国际营销交易，

本公司将利用其销售平台积极开拓以自有品牌出口，并最大限度的降低市场拓展

费用，节约品牌推广费用和海外销售平台建设费用，逐步实现本地化运营，改善

出口产品销售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盈利水平。 

综上所述，通过同海信国际营销交易将有利于本公司推广自主品牌，扩大海

外销售规模，充分发挥现有的产能优势，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摊薄管理费用，

节约销售平台和售后服务平台的搭建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利润水平。 

 

五、审议程序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2008年5月22日以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2008年第

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本公司董事汤业国先生、王士磊先生、于淑珉女士、林

澜先生、在海信集团或其附属公司有任职，故回避表决以下议案。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海信国际营销之间的《海

外销售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本公司与海信国际营销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

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整体利益；海外销售框架协议及其年度上限对于独立股东而言是公平合

理的。  

3、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交易方：甲方（供应方）：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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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采购方）：海信国际营销 

2、交易标的：家电成品  

3、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下属经营单位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

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下属经营单位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销售合同。

上述具体销售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4、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5、交易原则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采购商，

乙方也有权自主选择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供应商。 

6、定价原则 

甲方向乙方销售单台/套家电成品的价格为：甲方及甲方附属公司该产品定额

成本/（1-2007 年甲方该类别产品实际毛利率）。 

上述交易于甲乙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

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条款进行。 

7、结算方式 

甲方向乙方销售家电成品：甲方发出货物后 60 天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 

8、运作方式 

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每笔外销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

的具体销售合同。具体销售合同应至少包括销售货物的规格、数量、价格、质量

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海外销售框架协议》。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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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22 日    


